
第1頁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正當理由
及許可要件辦法 

中華民國105年9月5日第1次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正當理由，係指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推定為不當取

得之財產（以下簡稱該財產），就該財產為簡易修繕及保存行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第三條 

該財產除為履行法定義務或有前條所定正當理由者外，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處分。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得向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申請許可處分該財產： 

一、就該財產為重大修繕所成立之勞務契約所生之給付義務。 

二、就該財產所成立之行政契約所生之給付義務。 

三、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依贈與契約將該財產移轉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或其所屬機關。 

四、依法院確定判決或強制執行命令而移轉該財產於第三人。 

五、其他為增進公共利益或避免減損該財產價值而顯有處分之必要。 

 

第四條  

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申請許可處分，應提出申請書，記載下列事項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及聯絡方式；申請人為

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立案證號、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 

二、申請人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

及聯絡方式。 

三、申請許可之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日期。 

 

第五條  

申請之方式或要件不備，其能補正者，本會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不能補正或

屆期不補正者，得逕行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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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應於受理申請許可處分之日起二個月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申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 

 

第七條 

本會就許可之申請為准駁之決定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